




支持企业举办供需对接活动实施细则

(暂行 )

第一章总则

第二章 供需对接活动种

第一条 为稳增长、 促创新、 增就业，规范企业举办、 参

会供需对接活动奖励项目申报，根据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福州市关于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总体

方案的通知》〔榕政办〔2026〕 5号〕文件，制定本实施细则 。

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福州市范围内开展的供需对

接活动。

第三条 上级部门要求举办的活动按有关要求执行。

类

第四条 制造业企业举办的供应商大会、 合作伙伴大会，

参会企业达50家以上，并列入《福州市工业企业供需对接会

议计划》。

第五条 全市工信部门通过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

台或者福州市“党政新时空 ·政企直通车”平台组织举办(含

主办、 承办) 的工业产品供需对接活动，参会企业达30家

以上， 并列入《福州市工业企业供需对接会议计划》。

第三章 供需对接活动奖励

第六条 制造业企业举办的供应商大会、 合作伙伴大会，






